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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文件第 5／ 2017 号  
 

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  
 

香港接线和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南面连接路  
设立限制区域和特别区域  

 
 
目  的  
 
 本文件就沿香港接线和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南面连接路的走线设立

限制区域和特别区域的建议，征求委员意见。我们建议就该等区域订立一

些限制，包括船只长度、高度限制和船只航向指示来避免船只碰撞桥身结

构的危险，从而确保海上安全。  
 
 
背  景  
 
香港接线  
 
2.  香港接线是一条双程三线分隔行车道，全长约 12 公里，连接位于

香港特别行政区边界的港珠澳大桥主桥和位处机场岛东北面水域的香港口

岸。在机场岛西面和机场水道设有航道供船只在香港接线下通过。香港接

线和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的布局图载于附件 A。  
 
3.  在机场岛西面其中有两个桥跨，每个桥跨下方提供一条单向航道。

每条航道的通航净宽为 100 米，通航净空为 41 米。这两条航道中间以一

个 150 米宽的桥跨分隔。该等航道的设计图见图 1。  
 
4.  在机场水道其中有一个桥跨，下方提供一条通航净宽为 46 米和通

航净空为 12 米的双向航道。该航道的设计图见图 2。  
 
 
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  
 
5.  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是一条双程双线分隔行车道，全长约 9 公里，

分为南面连接路和北面连接路两段。北面连接路以海底隧道连接港珠澳大

桥香港口岸和屯门。而南面连接路长约 3.5 公里，以高架道路连接港珠澳

大桥香港口岸和北大屿山。  
 
6.  为维持现时在香港口岸东南面设有浮标的东涌航道，该处一个桥跨

的下方提供一条通航净宽为 110 米和通航净空为 21 米的双向航道。该航

道的设计图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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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香港口岸、香港接线和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的建造工程施工前，

路政署曾于 2006 和 2009 年通过海事处的咨询委员会 1咨询航运业界。有

关航道的通航净空和通航净宽足以让从事一般作业的船只在香港接线和屯

门至赤鱲角连接路南面连接路下通过。  
 
8.  为确保船只安全驶过航道和防止香港接线和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南

面连接路因船只碰撞意外受损，我们认为有需要沿香港接线和屯门至赤鱲

角连接路南面连接路的走线设立一些限制区域和特别区域，以及就该等区

域订立一些限制，包括高度限制。  
 
 
建  议  
 
9.  经考虑多个技术安全因素，现建议沿香港接线和屯门至赤鱲角连接

路南面连接路的走线设立七个级别的限制区域和三个特别区域。详情载于

下文。  
 
 
香港接线区第 1 至 4 区  
 
10.  在七个级别的限制区域中，四个级别的限制区域（即香港接线区第

1 区、香港接线区第 2(a)、 (b)及 (c)区、香港接线区第 3 区，以及香港接线

区第 4(a)、 (b)、 (c)、 (d)及 (e)区）将沿香港接线的走线指定，并分别设有

41 米、 12 米、 10 米和 5 米的高度限制。这些限制区域的位置见附件 B 和

附件 C。下文概述各限制区域的高度限制。  
 

限制区域  高度限制  

香港接线区第 1 区  凡高度超过 41 米（自海面起计）的船只，不得进

入或通过香港接线区第 1 区。   
香港接线区第 2(a)、
(b)及 (c)区  

凡高度超过 12 米（自海面起计）的船只，不得进

入或通过香港接线区第 2(a)、 (b)及 (c)区。  
香港接线区第 3 区  凡高度超过 10 米（自海面起计）的船只，不得进

入或通过香港接线区第 3 区。  
香港接线区第 4(a)、
(b)、 (c)、 (d)及 (e)区  

凡高度超过 5 米（自海面起计）的船只，不得进入

或通过香港接线区第 4(a)、 (b)、 (c)、 (d)及 (e)区。  

                                                           
1  于 2006 年咨询港口行动事务委员会和临时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详见临时本地船只

咨询委员会会议会议文件第 1／ 2006 号「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及北大屿山公路连

接路」， http : / /www.mardep.gov.hk/hk/aboutus /pdf/plvacp1_06c.pdf）。于 2009 年咨

询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领港事务咨询委员会和高速船咨询委员会，以及再次咨询

港口行动事务委员会（详见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会议会议文件第 8／ 2009 号「港珠

澳 大 桥 香 港 口 岸 、 香 港 接 线 及 屯 门 至 赤 鱲 角 連 接 路 」 ，

ht tp: / /www.mardep.gov.hk/hk/aboutus/pdf/ lvacp8_09c.pdf），并没有收到反对意见。  

http://www.mardep.gov.hk/hk/aboutus/pdf/plvacp1_06c.pdf
http://www.mardep.gov.hk/hk/aboutus/pdf/lvacp8_09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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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区第 1 至 3 区  
 
11. 其余三个限制区域将沿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南面连接路的走线指

定，并分别设有 21 米、 12 米和 6 米的高度限制。这些限制区域的位置见

附件 D。下文概述各限制区域的高度限制。  
 

限制区域  高度限制  

屯 门 至 赤 鱲 角 连 接 路

区第 1 区  
凡高度超过 21 米（自海面起计）的船只，不得进

入或通过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区第 1 区。  
 

屯 门 至 赤 鱲 角 连 接 路

区第 2(a)及 (b)区  
凡高度超过 12 米（自海面起计）的船只，不得进

入或通过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区第 2(a)及 (b)区。  
 

屯 门 至 赤 鱲 角 连 接 路

区第 3 区  
凡高度超过 6 米（自海面起计）的船只，不得进

入或通过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区第 3 区。  
 

 
 
香港接线特别区域第 1 至 3 区  
 
12.  为更妥善管理海上交通，并提升航行安全，现建议建立三个特别区

域，全部位于上文第 10 段所述的香港接线区第 1 区内，这些特别区域的

位置在附件 B 内指明。适用于这些特别区域的限制摘要如下︰  
 

特别区域  限制  

香港接线特别区域

第 1 区  
任何船只不得越过指明的西南面界线而进入此区域。  
实际上，只有向西南方向行驶的船只才能通过桥跨。  
 

香港接线特别区域

第 2 区  
任何船只不得越过指明的东北面界线而进入此区域。  
实际上，只有向东北方向行驶的船只才能通过桥跨。  
 

香港接线特别区域

第 3 区  
整体长度超过 10 米的船只，不得进入此特别区域。  

 
13.  依据《船舶及港口管制规例》（第 313 章）第 3(1)条，《船舶及港

口管制规例》（第 313A 章）适用于香港水域内的所有船只（本地船只除

外）。另外，《商船（本地船只）（一般）规例》（第 548F 章）适用于

所有本地船只，不论该等船只是在香港水域以内或以外。现建议把上述限

制设为适用于所有船只（包括本地船只），因此法例第 313 章附属法例 A
和第 548 章附属法例 F 须予修订，以落实设立限制区域和特别区域，以及

实施建议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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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项修订  
 
14.  此外，为使相关法例在表达方面得以统一，现建议修订第 313A章

第 15 条的中文文本，以使该条的中文行文与于 2016 年 12 月修订的第

548F章中相关部分的中文行文一致 2。此杂项修订并不影响第 313A章第 15
条的现行操作及执法情况。  
 
 
15.  建议修订将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开始实施。  
 
 
征询意见  
 
16.  请委员就建议设立的限制区域及特别区域，以及建议订立的限制提

出意见。政府会视乎委员的意见，就立法建议咨询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

员会。  
 
 
 
路政署  
海事处  
2017 年 3 月  

                                                           
2  相关部分为第 548F 章中新增的第 33B(4)条、第 33D(4)条、第 33F(3)条及经修订的

第 8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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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圖則名稱

修訂 描述 日期

繪圖

核對

比例

核准

圖則編號

修訂

日期

N.T.S.

MKCDC

BC

A

  

   

21/02/2017

214487/1/SK/195     

A 21/02初稿

初稿

圖 1

香港接線1號區域通航孔平面圖

 41m

 41m

南行航道

北行航道

南行航道 北行航道

橋墩

橋面

橋身保護

航道 = 100m

航道 = 100m

150m

南行通道

航道 = 100m

150m

北行通道

航道 = 100m

41m  41m

3號特別區域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界

航道

香港接線

圖例

150m

3號特別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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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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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

圖則編號

修訂

日期

圖 2

東 行

西 行

46米航道

 12m

橋面

橋墩

N.T.S.

MKCDC

BC

A

  

   

21/02/2017

214487/1/SK/196     

A 21/02初稿

初稿

香港接線2(c)號區域通航孔平面圖

航道 = 4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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